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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

哪些规定

（１）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

奖励。

（２）国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

生育。

国家鼓励保险公司举办有利于计划生育的保险

项目。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

则，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办法。

（３）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

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４）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

（５）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获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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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实的，有关单位应

当执行。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

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

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

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

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７）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法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２．《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哪些规定

（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晚婚

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奖励假７天。晚育

的女职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奖励假３０

天，奖励假也可以由男方享受，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其基

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不休奖励假的，按照女方１

个月基本工资的标准给予奖励。

特别关注：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晚婚、晚育的，由雇

主按照本条前款规定奖励。农村居民、城镇无业居民和

个体工商户晚婚、晚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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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给予适当奖励。

（２）一对夫妻生育 （包括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不

再生育，其子女在１８周岁以内的，由夫妻双方申请，

经所在单位核实 （没有单位的和农村居民，经户籍所在

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核实），由女方户籍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发给 《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凭证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①每月发给１０元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奖励费自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之月起发至其独生子女满１８周岁止。②女职工除

享受以上 （１）的规定的休假外，经所在单位批准，可

以再增加产假３个月，但减免３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费。③独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费和１８周岁之前的医药费，

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报销。④独生子女父

母，女方年满５５周岁，男方年满６０周岁的，每人享受

不少于１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奖励。⑤农村在推行养老保险

制度时，应当为独生子女父母优先办理养老保险。农村

安排宅基地，对独生子女父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⑥
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扶持独生子女家

庭发展生产。

第一胎生育双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领取 《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凭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享受以上 “④”规定以外的奖

励和优待，但只享受一份独生子女奖励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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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已婚育龄夫妻按照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但书面表示不再生育的，由各自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表彰，并给予每人不少于５００元

的一次性奖励。

（４）独生子女

发生意外伤残致使

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或者死亡，其父母

不再生育或者收养

子女的，女方年满

５５周岁，男方年满

６０周岁的，所在区、

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５０００元的一次性经济

帮助。

（５）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

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和优

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扶贫项

目、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３．《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哪些规定

（１）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晚婚的，婚

假增加７日。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晚育的，男方所



在单位给予７日护理假，女方所在单位增加产假３０日；

不能增加产假的，给予１个月基本工资或者实得工资的

奖励。实行生育保险制度后参加保险的，按照保险的规

定执行。晚婚、晚育假期间工资照发，其他福利待遇与

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相同。

特别关注：农村居民晚婚、晚育的，可以参照前款

规定，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

况给予奖励。

（２）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在生育一个

子女后至子女年满１４周岁之前，可以凭有效证明到居

住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申领 《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

领证之月起至独生子女年满１４周岁止，每月发给１０元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城镇居民，有工作单位的，由夫

妻双方就业单位各负担５０％；无工作单位的，由市和

区、县人民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担；农村居民，由其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兑现，确有困难的，由市和区、县

人民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补贴。

特别关注：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以适当提高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鼓励采取多种措施，对独生子女父

母进行其他奖励。

（３）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

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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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

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４）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

育和收养子女的，各级人民政府及该独生子女父母所在

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

救济和帮助。

４．《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哪些规定

（１）按法定结婚年龄推迟３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

已婚妇女２４周岁以上第一次生育的为晚育。实行晚婚

的，奖励婚假１５天；实行晚育的，奖励产假４５天，并

给予男方护理假１０天。奖励婚、产假期间，享受正常

婚、产假待遇。

（２）对计划生育受术者，按规定给予节育假；接受

绝育手术确需其配偶护理的，其配偶享受７～１０天的护

理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在上述假期内，视为全

勤；农村居民可以由所在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给予

适当补助。

（３）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乡、民

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登记，发给 《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持证享受以下奖励：①从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到子女１８周岁止，对

独生子女父母由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１０



元的奖金。②在产假期间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对产妇增加奖励产假３０天。③对符合第１９条规定

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分别给予

不低于１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奖励。④独生子女父母，是国

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时分别给予不

低于３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奖励；是农村居民及城镇无业居

民的，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适当补助。

（４）在扶持发展生产上，对独生子女家庭给予资

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对实行计划生育

的贫困家庭，在扶贫、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

优先照顾。

应当提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宅基地标准；多增加一

人份的集体福利分配份额；对下岗的独生子女父母，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培训和就业。

（５）农村独生子女在参加本省中考、高考时，给予

增加１０分的照顾。

（６）对独生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上小学、就医

住院给予适当照顾。

５．《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有哪些规定

（１）符合晚婚规定的，享受婚假１个月；一方晚婚

的一方享受，双方晚婚的双方享受。符合晚育规定的，

女方享受产假４个月，男方享受护理假１５日；产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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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女方享受产假６个月。婚假、

产假、护理假期间，享受与在岗人员同等的待遇。

对实行晚婚、晚育的农业人口，村民委员会可以给

予一定的奖励。

（２）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

的，在育龄期内可以向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申请免费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一胎生育

两个以上子女的除外。

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和

优待：①农业人口从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起到

６０周岁止，非农业人口从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起到独生子女１６周岁止，按月各给予夫妻双方不低于

５０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②子女入园、接受教育、

就医时，双方所在单位可以给予一定补贴。③退休时所

在单位可以按照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３０％给予

一次性奖励。

（３）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为农业人口，领取 《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除享受以上 （２）规定的奖励和优

待外，还享受下列优待：①优先列为脱贫或者致富对

象，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②农业、林

业、水利、科技、供销等部门在技术服务、提供信息、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予以优待。③在劳务输出或者

招工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其家庭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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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县 （市、区）

人民政府可以对独生子女家庭个人筹资部分给予资助。

⑤优先批给宅基地。⑥集体收益以人均分配的，增加１

人份的份额，以户计发的应当高出户均标准２０％以上的

额度。⑦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其子女在接受义务教

育期间寄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寄宿和生活补助。

（４）夫妻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

自愿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生育，且子女满

１０周岁的，由人民政府给予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的一次性

奖励金；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的，由人民政府给予不

低于５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奖励金。但 “在未列入移民规划

并由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山区贫困自然村居住７年以上，

只有一个子女的”和 “因计划生育政策试点、科学研究

和其他特殊情况的需要，根据夫妻双方的意愿，省人民

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批准其再生育一个子

女”的除外。

（５）独生子女死亡或者被依法鉴定为二级以上残疾

的，由人民政府按照不低于５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其父母

一次性补助。独生子女死亡或者被依法鉴定为三级以上

残疾，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从女方满４９周

岁起，由人民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２００元的特别扶

助金。独生子女康复或者扶助对象再生育、收养子女

的，终止发放特别扶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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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其独生子女死

亡或者因伤 （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优先享受农

村五保供养待遇，并优先进入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６）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符合计划生育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从６０

周岁起由人民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５０元的奖励扶

助金：①只有一个子女的。②只有两个女孩的。③国家

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７）夫妻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各项

优待和奖励后生育或者收养第二个子女的，收回证件，

并追回全部优待和奖励所得。

（８）夫妻一方接受绝育手术的，术后享受休假２～３

周；需要另一方护理的，经施术机构证明，给予护理假

２周。休假和护理假期间，享受与在岗人员同等的待遇。

（９）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已有两个女孩，一方

接受绝育手术的，参照该 《条例》第３０条的规定给予

优待，并由人民政府给予一次性节育奖励。

　　６．《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

哪些规定

（１）公民比法定婚龄推迟３年以上初婚者为晚婚。

已婚妇女比法定婚龄推迟４年以上初育者为晚育。晚婚

者增加婚假１５日；晚育者增加产假３０日，并给予男方



护理假１０日。对晚婚晚育者还可以给予其他形式的

奖励。

（２）自愿终身只

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从领证

之月起至子女年满

１４周岁止，每月享

受１０元以上的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费；农

牧民独女户夫妻每月

享受２０元以上的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３）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 《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的夫妻，在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

工作的，增加产假３０日，可以适当补助托幼费；退休

时，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应当给予适当的奖励。

以上所列奖励经费按照下列办法发放：①机关、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职工的奖励费由所在单位发给。

②农牧民、城镇无业居民等其他人员的奖励费由各级财

政设立专项经费分级负担。③流动人口的奖励费由户籍

所在地负责。

（４）对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农牧民应当给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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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具体奖励标准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５）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户籍所在地旗县级人民政

府应当一次性发给相当于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或者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１～３倍的扶助金。

（６）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符合本

条例规定申请再生育的，应当从批准之月起停止各种优

待，交回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还已领取的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费。

７．《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哪些规定

（１）男满２５周岁、女满２３周岁初次结婚的为晚

婚，已婚妇女满２３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

育。职工晚婚的，婚假增加７日；晚育并领取 《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产假增加６０日，男方护理假为１５

日。休假期间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农村村民晚

婚、晚育的，应当给予相应待遇。

（２）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职工，享受下列休假待

遇：①放置宫内节育器的，休假３日，７日内不安排重

体力劳动，产假期间放置的，产假顺延。②放置皮下埋

植避孕剂的，休假５日，产假期间放置的，产假顺延。

③取出宫内节育器的，休假２日，取出皮下埋植避孕剂

的，休假５日。④施行输卵管结扎术的，休假２１日，



产假期间结扎的，产假顺延。⑤施行输精管结扎术的，

休假１０日。⑥施行人工流产术的，休假１４日，施行中

期妊娠引产术的，休假３０日。⑦经批准施行输卵管复

通术的，休假 ２１ 日，施行输精管复通术的，休假

１５日。

休假期间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３）取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城镇居民，享

受下列待遇：①从取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

至子女１４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１０元

或者一次性奖励１５００元。②子女托幼费、医疗费，由

其所在单位按照当地规定予以补贴。③职工退休后，由

其所在单位每月发给１０元或者一次性发给２０００元补

助费。

（４）取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村民，享

受下列待遇：①从取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

至子女１４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１０元

或者一次性奖励１５００元，或者给予相应待遇。②在子

女入学、就医、入托、招工、参军等方面给予照顾。③
优先列为家庭经济发展的重点扶持对象，在资金、技

术、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照顾。④年老或者丧失

劳动能力后，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照顾。

（５）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支付，按照下列规定执

行：①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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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５０％，仅一方有工作单位或者一方亡故的，由另一

方所在单位全额支付。②无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和农村

村民，由当地财政支付。

取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子

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不再发放，已领取的部分全

部退回。

（６）领取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当其

独生子女在未生育下一代之前死亡或者因发生意外而丧

失劳动能力后，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享受下列

待遇：

①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后由其所

在单位按照本人标准工资的全额发给退休费，已按其他

规定享受全额退休费待遇的，每月增加５元。②属于企

业职工的，退休后由其所在单位一次性发给不低于３０００

元补助费。③男满６０周岁、女满５５周岁的不属于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的城镇居民，由当地人民政

府一次性给予３０００元补助费。④农村村民因病丧失劳

动能力或者男满６０周岁、女满５５周岁的，由乡 （镇）

人民政府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

费，符合国家规定的五保户条件的，依法享受五保户

待遇。

终生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夫妻，可以享受前款

规定的待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